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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6� � � � � � �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4

债券代码：114361� � � � � � � �债券简称：18天原0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1年2月10日收到控股股东宜宾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国资公司）通知，国资公司全名由“宜宾市国有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更名为“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经营范围

及法定代表人均未发生变化。

上述事项对公司经营活动不构成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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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2020年8月5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本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

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上述委托理财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54）。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0年12月18日，公司与招商银行青岛西海岸支行签署了《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54天结构

性存款产品说明书》，购买了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三层区间54天结构性存款（产品代码：NQD00027），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已赎

回本金4,0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165,698.63元。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预计产品收益率 产品期限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元)

1

招商银行

青岛西海

岸支行

招商银行点

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54

天结构性存

款

结构

性存

款

4,000 1.15%/2.80%/3.28%

2020-12-1

8至

2021-2-10

4,000 165,698.63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保本理财产品 4,000 4,000 35.36 0

2 保本理财产品 5,000 0 0 5,000

3 保本理财产品 4,000 4,000 28.92 0

4 保本理财产品 5,000 0 0 5,000

5 保本理财产品 4,000 4,000 16.57 0

6 保本理财产品 10,000 0 0 10,000

合计 32,000 12,000 80.85 2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3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0.3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87�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1-014

债券代码:113590� � � � � � � � � �债券简称:海容转债

转股代码:191590� � � � � � � � � �转股简称:海容转股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8月5日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以

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单日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的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上述委托理财决

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期限在可用

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对该议案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可转换

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

一、公司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2020年11月13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签署了《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

同》，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901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网点专属)

（产品编号：120120901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

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0-082）。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已赎回本金人民币30,000万元，并获得理财收益2,031,666.67

元。

本次赎回理财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收益

类型

理财金额

（万元）

预计产品收

益率

产品期限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元)

1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青岛经济

技术开发

区支行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利多

多公司稳利

固定持有期

JG9014期

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90天网点

专属)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0,000

保底利率

1.15%，浮动

利率为0%

或1.50%或

1.70%

2020-11-1

6至

2021-2-14

30,000

2,031,

666.67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保本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43.39 0

2 保本理财产品 20,000 20,000 150.00 0

3 保本理财产品 30,000 30,000 203.17 0

4 保本理财产品 10,000 0 0 10,000

合计 80,000 70,000 496.56 1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7.2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2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0,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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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容转债” 赎回的第三次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21年3月5日。

●赎回价格：100.276元/张。

●赎回款发放日：2021年3月8日。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即2021年3月8日），“海容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

后，“海容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为100.276元/张，可能与“海容转债” 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提前赎回可能导

致投资损失。

●如投资者持有的“海容转债” 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

易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如果投资者在2021年3月5日收市时仍持有“海容转债” ，可能会面临损失，敬请注意投

资风险。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股票自2021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22日连续

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海容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36.39元/股）的130%（47.31元/

股），根据《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赎回条款。本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海容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本公司可转债的提前赎

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海容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

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海容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

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

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成就的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1年1月4日至2021年1月22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 “海容转

债”当期转股价格（36.39元/股）的130%（47.31元/股），已满足可转债的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1年3月5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海容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276元/张（债券面

值及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2020年6月29日至2021年6月28日）票面利率为0.40%；

计息天数：自2020年6月29日至本次赎回日2021年3月8日（算头不算尾）共252天。

每面值当期应计利息为 IA=100×0.4%×252/365=0.276元。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276=100.276元/张。

关于投资者债券利息所得扣税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面值每千元可转债赎回金

额为1,002.76元人民币（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 1,002.21�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

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

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面值每千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2.76元人民币（含税）。

3、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 （其含义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

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 QFII、RQFII），本公司

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持有人实际面值每千元可转债派发赎回金额为1,002.76元人民币。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

sse.com.cn）上发布“海容转债” 赎回提示公告至少三次，通知“海容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各项事

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海容转

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

//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1年3月8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海容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

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

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2021年3月5日（含当日）收市前，“海容转债”持有人可选择在债券市场继续交易，或者以转

股价格36.39元/股转为公司股份。 可转债持有人可向开户证券公司咨询办理转股的具体事宜。

赎回登记次一交易日（2021年3月8日）起，“海容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本次赎回完成后，“海容转

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风险提示

本次可转债赎回价格为100.276元/张，可能与“海容转债” 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异，提前赎回可能导致

投资损失。

如投资者持有的“海容转债” 存在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提前解除质押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交易

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如果投资者在2021年3月5日收市时仍持有“海容转债” ，可能会面临损失，敬请注意投资

风险。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32-58762750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浙江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浙江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5,484.859873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职工人数：33

经营范围：负责浙江电力市场交易平台的建设、运营和管理，负责市场交易组织，提供结算依据和相关服

务，负责电力交易相关的合同汇总管理，负责市场主体注册和相应管理，披露和发布市场信息。

股权结构：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70.00%；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10.00%；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4.00%；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中核浙江电能服务有限公司 3.00%；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3.00%；华电浙江龙游热电有限公司 2.00%；华润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2.00%；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0%；国家电投集团浙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3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9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提高浙江电力交易中心运营能力， 建设规范完善的电力交易平台， 补充日常运营资

金，更好地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投资人并被确定为最终投资人， 且最终投资人接受全部增资公告的内容并签订

《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增资终结条件：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或挂牌期间未征集到符合增资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低于76%，新进股东合计持股不超过24%。 单一参股股东（不含国网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超过15%。 原股东拟同步增资不超过6%。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1、项目联系人：鲍鹏恺

联系方式：010-519153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4-07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6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租赁业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股权结构：华宝投资有限公司45.33%；宝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20.68%；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15.71%；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11.22%； 马钢（香港） 有限公司4.31%； 马鞍山江东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72%；上海都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99%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加速业务布局及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达成条件：公告期满，征集到符合各项条件的1家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

结果，并经增资方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

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不低于85%

宝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马钢（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都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马鞍山江东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外部投资人 不超过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张睿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7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4-1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证券代码：603819� �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0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蒋国峰先生持有14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69%；财务总监何

长林先生持有公司145,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69%；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国峰先生、何长林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蒋国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5,600 0.0669% 其他方式取得：145,600股

何长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45,600 0.0669% 其他方式取得：145,600股

注： 其他方式取得是指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股份及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成后

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蒋国峰 0

0.00

%

2020/8/17～

2021/2/13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36,400股

145,600 0.0669%

何长林 0

0.00

%

2020/8/17～

2021/2/13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未完成：

36,400股

145,600 0.066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在减持计划期间内，蒋国峰先生、何长林先生未实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在减持计划期间内，蒋国峰先生、何长林先生未实施减持。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2/19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嘉定

墨玉南路营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理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于2021年01月21日领取了《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嘉定墨玉南路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14年01月25日

机构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墨玉南路1033号1501、1511室

联系电话：021-2067� 6661

邮政编码：201805

负责人：赵磊杰

机构编码：000169310120001

业务范围：（一）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二）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

颁发许可证日期：2021年01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特此公告

复星保德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顺控发展”）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４１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总量为

６

，

２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

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４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发行人：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德股份”或“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５５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６００．００

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５．５９

元

／

股。

联德股份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联德股份”

Ａ

股股票

２

，

４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７３

，

０４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６０

，

８７２

，

９１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１８６１％

。

配号总数为

１６０

，

８７２

，

９１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１６０

，

８７２

，

９１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０３．０４

倍，超过

１５０

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４０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５６６８７％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

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联德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林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4,030.935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20〕269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为4,030.9352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418.6352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612.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38元/股。

根据《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7,782.71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3.0352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27.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891204%，有效申购倍数为3,458.77倍。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认购资金应于2021年2月19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

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2月19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和可交换公司

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发行并获得初

步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1年2月18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园林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377，4377

末“5”位数 81273，93773，68773，56273，43773，31273，18773，06273

末“6”位数 375124，500124，625124，750124，875124，250124，125124，000124，603344

末“7”位数 2287499

末“8”位数 35731386，85731386

末“9”位数 03468988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园林股份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27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园林股份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

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2月10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

913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27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1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5个配售对象未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其余2,89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26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670,000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代码

初步询价拟申购价

格(元/股)

初步询价拟申购数量

(万股)

1 卢础其 卢础其 A336639592 16.38 300

2 陈绮思 陈绮思 A328238201 16.38 300

3 郭轶娟 郭轶娟 A216731085 16.38 300

4 潘建新 潘建新 A140097640 16.38 300

5 秦黎 秦黎 A151841044 16.38 300

6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广州市特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B881025374 16.38 300

7 胡古月 胡古月 A457257903 16.38 300

8 胡古元 胡古元 A457248069 16.38 300

9

南京港（集团）有限

公司

南京港（集团）有限

公司

B880174811 16.38 300

10

珠海拓朴投资有限公

司

珠海拓朴投资有限公

司

B883121029 16.38 300

11 刘国力 刘国力 A452938855 16.38 300

12 欧阳江 欧阳江 A339546396 16.38 300

13 萧凌 萧凌 A443850480 16.38 300

14 李献荣 李献荣 A468893013 16.38 300

15 孙渝 孙渝 A556455842 16.38 3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

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配售情况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网下申购总量

的比例

初步获配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数量

的比例

获配比例

A类投资者 993,070 27.06% 2,020,270 50.13% 0.02034368%

B类投资者 640,200 17.44% 889,878 22.08% 0.01390000%

C类投资者 2,036,730 55.50% 1,120,204 27.79% 0.00550001%

合计 3,670,000 100.00% 4,030,352 100.00% 0.01098189%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1,

061股按照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

理”的“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

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80105925、8010855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9日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硕科技” 、“发行

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1〕356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2,000万

股，发行价格为75.18元/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100%。

根据 《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2月18

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

持了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

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

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

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6723

末“五”位数 21710�71710�33485

末“六”位数 324846�524846�724846�924846�124846�478283

末“七”位数 6065930

末“八”位数 37508166�57508166�77508166�97508166�17508166�46051132�96051132

末“九”位数 07261301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博硕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40,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博硕科技A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2021年2月19日（T+2

日）公告的《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

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2021年2月19日

（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

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

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深圳市博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9日


